
 

 

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自用或租用機具附加條款 

101.02.24(101)華產企字第 298 號函備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裝、卸貨附加條款，加繳保險費，

本附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以自己或他人租用(含由他人員工操作或委託他人運送)之機具(包含

吊車及托貨車)，將託運物送達被保險人客戶指定地點或最後就定位之搬運作業，或滅失，依

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。安裝測試之風險，不屬本保險單承保範圍。本保險單對於直接

或間接因任何恐怖主義之行為或其有關之行動所致任何損失、身體傷亡、費用支出或賠償責

任，不負賠償之責，不論此等損失是否同時或先後與其它原因或事件有關聯。 
  

 


